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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場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藝文活動開放辦理原則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復為兼顧民眾生活品質，於整體防疫措

施規範下，開放藝文活動，爰訂定本原則。 

二、適用對象： 

（一）展覽類場館：如博物館、地方文化館等。 

（二）表演類場館：音樂廳、演藝廳等。 

（三）放映類場館：如電影院。 

（四）複合型場館：兼具展覽及表演等功能之場館，如文化中心、文創園區等。 

三、辦理原則 

（一）事前準備 

1.風險評估：規劃辦理前應依據公眾集會指引之風險評估指標進行評估，

含演出人員於排練、表演中交叉感染之風險，務以降低風險為最優先

目標。

2.應變計畫：活動辦理前應依據公眾集會指引之規定訂定防疫應變計畫，

必要時需與地方政府衛生單位共同討論。內容包括應變機制規劃、防

疫宣導規劃、防疫設施及防護用品準備、工作人員健康管理計畫等，

並落實相關防疫準備與措施。

3.動線規劃：妥善規劃活動準備、進行及散場時之動線、時間與空間配

置，且民眾與工作人員或演出人員動線應採分流管理。

4.健康管理：演出、技術、場務及現場工作人員於活動前需進行健康管

理，於活動前二週內有發燒、咳嗽或呼吸道症狀者，不可參與活動（含

排練、演出或觀眾服務等）。

（二）現場管理 

1.戴口罩或維持社交距離：現場服務人員及入場民眾應全程佩戴口罩，

或維持室內 1.5 公尺、戶外 1 公尺之社交距離。

2.量體溫及洗手措施：現場應由專人協助入場民眾量測體溫及提供酒精

消毒等防範措施。如遇額溫攝氏 37.5 度以上者，協助辦理退票離場。

3.實施實聯制：

(1)室內活動：應規劃民眾入場登錄聯絡方式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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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戶外活動：除上述機制外，其為開放空間且非屬固定座位（席次）

之藝文活動，仍應劃設區域管制範圍及出入口動線，並於入口處設

置登錄聯絡方式的機制。 

(3)相關措施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COVID-19（武漢肺

炎）』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如附件）辦理。 

4.清潔消毒：每日進行公共區域、密閉場所展演空間、電梯、手扶梯、

廁所、設備等之清潔消毒，針對現場人員經常接觸之範圍，更應加強

消毒次數。每一場次活動前後，或進場前、散場後亦皆需清潔、消毒。

5.提供穿戴式、互動式、觸控式如 AR、VR 或透過肢體碰觸之探索性互

動裝置，應於每次使用前、後落實清潔消毒。

6.活動性質屬現場演出者，前臺演出人員應落實健康管理、不進觀眾席，

現場亦不開放上臺獻花、探班致意及散場簽名合照。後臺工作人員亦

應落實健康管理、勤洗手，並盡可能維持社交距離或適時佩戴口罩。

7.針對戶外活動之管制範圍外空間，應有避免人群群聚之相關作為或措

施。

四、未來仍視國內外疫情發展，配合中央流行疫請指揮中心指示滾動檢討調整。 



「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 

修訂日期：2020/05/29 

一、 為維持國內疫情之穩定控制，使民眾生活及產業經濟能

於具備一定安全條件下，逐步恢復正常運作，公務機關

或非公務機關(以下皆簡稱機關)應依循本指引之說明，

採行實聯制措施。 

 

二、 為增加整體防疫措施之透明性、提高民眾之信賴，機關

蒐集民眾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下列事項：  

(一) 蒐集機關之名稱。  

(二) 蒐集之目的：防疫目的，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為代號 012 公共衛

生或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且不得為目的外利

用。  

(三) 蒐集之個人資料項目：蒐集資料應符合最少侵害

原則，如電話號碼。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蒐集日起 28日內。 

(五)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為防堵疫情而有必

要時，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等規

定進行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  

(六)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向蒐集之機關行使權利，包括查詢或請求閱覽、請

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請求刪除，及行使方式。  

(七) 當事人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對其權益之影響，如

無法進入場館或參與活動。 

告知時可採取「多層次告知」方式，將重要事項於明顯

處揭示，並以 QR Code或網址連結提供其他細節事項。  

 



三、 機關為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得以紙本或電子方

式為之，且皆應善盡資料安全維護義務，採行適當之技

術上及組織上安全措施，並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

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例如

以紙本供當事人填具個人資料時，應以遮蔽或其他適當

方式保護填寫者之個人資料，避免後填寫者得閱覽先填

寫者之個人資料。 

 

四、 機關以資訊系統或 APP實施實聯制者，應進行資訊安全

風險評估，採行相符安全控制措施，確保系統安全防護

水準。 

 

五、 各機關對於蒐集之個人資料僅可保存 28 日，屆期即應

主動將個人資料予以刪除或銷毀，並應留存執行刪除或

銷毀之項目及日期等軌跡紀錄。 

  

六、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監督所轄非公務機關，

落實執行上開個人資料保護事項，以兼顧民眾資訊隱私

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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